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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文件 

闽医保办〔2025〕11 号 

  

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 

生育保险经办服务完善生育支持措施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医疗保障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： 

根据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生育保险

政策加强制度保障功能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5〕20 号）精神，

为进一步推进我省医疗保障领域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落地，提高医

保经办服务效能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，现就做好相关工作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提升生育医疗费用异地直接结算水平 

（一）提升生育医疗费用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。依托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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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统一的门诊、住院结算接口标准，进一步加强对全省范围内的

生育医疗门诊、住院信息传送内容的监测，强化对定点医疗机构

相关业务的培训指导，提升生育医疗费用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

率。 

（二）优化跨省异地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业务规则。在省

内异地生育直接结算的基础上，结合各统筹区生育待遇政策特点，

进一步加强跨省异地备案同跨省异地生育费用结算的业务衔接，

提升孕产妇群体跨省异地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水平。 

二、优化生育津贴支付管理服务 

（三）进一步优化生育津贴发放规则。在产前登记智能化、

生育津贴智能发放的基础上，依托全省统一的生育结算通道，进

一步完善生育智能触发规则，提升生育津贴发放的规范性、精准

性和时效性。 

（四）实行津贴发放“温馨提示”。通过流程改造，生育津

贴申报审核通过后，通过短信（公众号）形式推送津贴发放的温

馨提醒，提升生育惠民政策的透明度，让群众在津贴申领过程“脚

下无感、心中有感”。 

（五）简化申领生育保险待遇所需材料。严格按照政务服务

事项清单有关要求，不得额外增加或变相增加申请材料，推行一

次受理，承诺时限办结，切实提升生育保险参保人的办事体验。 

三、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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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优化新生儿参保相关服务。凭出生医学证明参加居民

医保的新生儿，各统筹区医保经办机构应指导新生儿监护人在为

新生儿办理落户后，及时更新新生儿参保信息，并在户籍地或者

居住证所在地参加居民医保。医保经办机构应指导新生儿监护人

通过“福建医疗保障”微信公众号、闽政通 APP 的亲情代办功能

申领新生儿电子医保码，并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就医结算。 

（七）落实新生儿待遇等待期规则。严格落实《福建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》关

于待遇等待期的政策，根据政策要求准确配置等待期的起算时间

规则，准确设置政策参数确保待遇计算准确，保障医保基金安全

和参保新生儿权益。 

（八）完善部门数据共享机制。持续推进“出生一件事”集

成化办理，促进新生儿“落地即参保”。医保部门与卫生健康部门

建立共享交互机制，及时获取我省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的信息，

向新生儿监护人推送参保提醒，并维护至“一人一档”全民参保

基础数据库。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，组织开

展参保扩面工作。 

四、强化生育保险政策宣传 

（九）开展生育政策下基层活动。建立完善沟通机制，针对

辖区内女职工较为密集的重点单位、企业，通过主动上门宣讲，

培训医保生育政策专员、推送政策链接等形式，结合医保干部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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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划片结对子等做法拓宽政策宣讲、业务咨询渠道。 

（十）探索生育政策下临床机制。与辖区内开设妇产科和辅

助生殖专科的定点医疗机构联手，有针对性地设立“临床医保专

员”岗位，加强对全省生育保险相关政策的培训和指导。通过主

动引导、“床头扫码知政策”、“有事您扫我”等形式，主动为参保

孕产妇提供精细化、人性化的一对一的“零距离”生育保险咨询

服务。适时引入 AI虚拟机器人，建立涵盖医保（生育）政策解读、

就医流程指导、津贴领取等方面的解答知识库，提升孕产妇政策

知晓度，保障其及时享受医保待遇。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

2025 年 10 月 9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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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年 10 月 23日印发  


